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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公文製作

會議實務

公文案例解析

問與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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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電子交換系統 &紙本發文

承辦人
結案(歸檔)

會辦單位會簽 長官判行

文書組
發文作業

原承辦人擲回

文書組
結案(歸檔)

陳核一級主管

承辦人創簽/函稿

陳核二級主管

電子公文創簽(稿)暨發文流程：

簽擲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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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擲回



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主任秘書
業管副
校長

校長

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系登記桌 院登記桌

公文流程-電子公文串簽
 會辦各系之公文應串簽至院長，流程設系、院登記桌

 上陳至一層決行之公文應設主任秘書、業管副校長

主任秘書、業管副校長不設登記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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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流程
 依據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規範，請至秘書室網頁
http://sec.ydu.edu.tw/,下載

 權責劃分層次與權責：

（一）本校分層負責層次，劃分為四層：校長、業管副校長為

第一層；院、處、室、中心為第二層；系、所、組（中

心）為第三層；承辦人為第四層。

 （二）權責區分為三級：第一級為核定、第二級為審核；第三

級為擬辦。擬辦視實際業務需要列為逕行辦理（逕辦）。

 （三）已被授權之事項，應在授權範圍內依法做適當之決定與

處理，不得推諉，並負完全責任，其上級則負督導考核

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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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公文製作規範
為落實節能、減紙及提升行政效率，本校公文
除含實體附件之公文，如機密公文、計畫書、
合約書、會議手冊、會議紀錄、各式需用印之
表單、憑證、傳票、支票及人事相關資料或檔
案過大無法上傳之附件，得以紙本遞送外。

本校公文一律採電子簽核之方式逐級簽核，收
文簽辦或創簽稿、逐級簽核至主管或首長決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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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公文製作規範
有關紙本遞送之公文，請各單位承辦人務必使
用電子公文系統製作，且於公文判行後，必需
掃瞄簽核意見及相關資料紀錄上傳至電子公文
做為附件，再辦理結案，以利後續之公文查詢，
不受人事異動影響傳承。

本公文製作規範，於103年5月1日起施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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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官紙本決行:
公文結案 (紙本)
長官紙本決行:
公文結案 (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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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官判行之紙本公文，須先將紙本公文進
行掃描後上傳儲存至電子公文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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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『結案』選擇
『紙本決行長官』後
即可結案

點選『結案』選擇
『紙本決行長官』後
即可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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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官線上決行:
公文結案 (電子)
長官線上決行:
公文結案 (電子)

系統自動帶入決行者名字系統自動帶入決行者名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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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製作要領
 簡（文句少而意義足）

 淺（不用奇字、奧義、僻典）

 明（不為隱語、誇張、諷刺）

 確（所述時間、數字，皆精確真實）

 正確、清晰、簡明、迅速、整潔、一致、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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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公文的結構
 主旨：全文精要說明目的與期望；力求具體扼

要。

 說明：敘述事實來源經過或理由，勿重複期望

語，如「請核示」、「請查照」等；只

摘述來文要點。

 辦法：提出具體要求或處理意見，勿重複期望

語；視內容改稱「建議」、「請求」、

「擬辦」或「核示事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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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機關的定義
行政院74年11月7日台〈74〉組一字第081號書
函「機關」之定義：
係以具有「獨立編制」、「獨立預算」、「依
法設置」、「對外行文」等四項認定標準。

行政程序法 第2條
行政機關，係指代表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或其
他行政主體表示意思，從事公共事務，具有單
獨法定地位之組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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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公文用語
 期望及目的用語：

 對上級機關用：請鑒核、請鑒察、請核示、請核轉、
請備查、請釋示、復請鑒核。

 對平行機關用：請查照、請查照辦理、請查照見復、
請查照轉告、請同意見復、請查明見復、請惠允見
復。

 對下級機關用：希查照、希查照轉告、希照辦、希
查照並轉行照辦、希辦理見復、希轉行照辦、希依
規定辦理、希切實照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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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公文用語
 稱謂用語：

 有隸屬關係：下對上稱「鈞」；如「鈞部」
上對下稱「貴」；如「貴校」
自稱「本」；如「本部」

 無隸屬關係：下對上稱「大」；如「大部」
上對下稱或平行機關「貴」；
如「貴會」、「貴社」。
自稱「本」。

 對機關首長：「鈞長」、「鈞座」。
 機關對人民：「台端」、「先生」、「女士」、「君」。
 行文數機關或單位：於文內同時提及，通稱「貴機關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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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公文用語
准駁語：

 應予照准、准予照辦、准予備查：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
或首長表示同意時用。

 未便照准、礙難照准、應無庸議、應從緩議、應予不准、
應予駁回、所請不准：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首長表示
不同意時用。

 敬表同意、同意照辦：對平行機關表示同意時用。

 歉難同意、礙難同意、無法照辦、未便照辦：對平行機
關表示不同意時用。

 應予檢討、應切實檢討、應切實檢討改進：對下級機關
斥責時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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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簽與稿

簽:為機關內部公文，為幕僚處理公務表達

意見，以供上級了解案情並抉擇之依據。

稿:為公文之草本，依各規定程序核判後發

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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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簽之撰擬
主旨：扼要敘述，概括「簽」之整體目的與擬辦

，不分項，1段完成。

說明：對案情之來源、經過、與有關法規或前案，

以及處理方法之分析等，作簡要之敘述，

並視需要分項條列。

擬辦：為「簽」之重點所在，應針對案情提出具

體處理意見，或解決問題之方案，意見較

多時分項條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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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簽之撰擬
簽的「說明」段不提擬辦意見，「擬辦」段不重複
「說明」事項。

常見錯誤

發現在「說明」段，提擬辦意見。

在「擬辦」段重複「說明」事項。

錯將擬辦事項全部寫在說明段。

缺少擬辦意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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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簽之撰擬
 擬辦方式

 先簽後稿：政策或重大案件、法律案，須先

簽請核定案件。簽應按「主旨」、

「說明」、「擬辦」3段式辦理。

 簽稿併陳：須限時辦發不及先行請示之案件。

須視情形使用「簽」，如案情簡單，

可使用便條紙，不分段，以條列式

簽擬。

 以稿代簽：案情簡單，照例承轉案件。直接辦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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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先簽後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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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先簽後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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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簽稿併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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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簽稿併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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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收到文書組分文來的外來文時，先行確認公文是否由自己承辦
無誤的話請先進行簽收作業，才能進行併案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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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已簽收之外來文進行擬一份簽呈

29



一、公文內文繕打完成後請按左手邊的併案作業
二、將外來文的收發文號輸入於欄位內
三、點選新增子案
四、併案
五、儲存

1.

2.
3.

4.

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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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文內文中左上角即可看到註記“併案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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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文暫存中亦會在類別後方註記“併案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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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呈核至下一關時，收件匣中即可看到系統註記“併案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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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開公文內文中即可在上方與中間看到＂併案收文＂
亦可直接點選併案則可開啟併案之外來文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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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併案公文後即可看到併案之外來文
看完確認無誤後即可點譯“返回母案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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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案注意事項

 未簽收之外來文無法併案，未結案之簽
呈無法被併案

 流程中的公文無法併案
 暫存區的公文，如有併案的狀態下，需

解除併案方能刪除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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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以稿代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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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以稿代簽

38



公文製作－函
各機關在處理公務時，有下列四種情況適用於函：

1.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、交辦、批復時。

(下行函）

2.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請求或報告時。(上行函）

3.同級機關或不相隸屬機關間行文時。（平行函）

4.民眾與機關間的申請與答覆時。

(校內單位對單位不可用函)

39



公文製作－函稿之撰擬
 函：行政機關的一般公文以「函」為主，結構採

用三段式。

 主旨：說明行文目的、要求或期望，力求具體扼

要。

 說明：係案情必須就事實、來源或理由，作較詳

細的敘述，無法於「主旨」納入時，用本

段加以說明。

 辦法：向受文者提出的具體要求，可因公文內容

改用「建議」、「請求」、「擬辦」、「核

示事項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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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函稿之撰擬
 承辦人員於辦稿（為公文之草本）時，應分別填列下列各
點：

 文別：「令」、「函」、「書函」。

 速別：希望受文機關辦理之速別。填「最速件」、
「速件」,普通件不必填列。

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填「密」，解密條件或
保密期限於其後以括弧註記，非機密件，則不必填列。

 附件：註明名稱、媒體型式、數量及其他有關字樣。

 「正本」、「副本」：分別逐一書明全銜，或以明確
之總稱概括表示；其地址非眾所周知者，請註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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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函稿之撰擬
 撰擬要領

 定有辦理或復文期限者，請在「主旨」內敘明。

 擬辦復文或轉行之稿件，請將來文機關之發文日期
及字號敘入，俾便查考。

 承轉公文如有需要，請摘敘來文要點，無法摘敘時，
可照規定列為附件。

 概括之期望語「請核示」、「請查照」、「請照辦」
等列入主旨。

 「說明」、「辦法」分項條列時，每項表達一意。

 如要求副本收受者作為時，請在「說明」段內列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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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函
 上行文：主旨寫「檢陳」，說明寫「附陳」

 平、下行文：主旨寫「檢送」，說明寫「檢附」

 同一份公文同時發給上級機關與平行機關

參考範例

全銜使用校名

主旨：檢陳(送) 90 學年度全國校長會議紀錄 1 份，

請鑒核（查照）。

正本:教育部、各公私立大學校院

副本:本校○○

校長 ○ ○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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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行函範例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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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行函範例

 受文者：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
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年9月30日
 發文字號：育亞(教)字第1050008461號
 速別：普通件
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 附件：申請表1式3份、電子檔光碟各1份


 主旨：檢送本校申請105學年度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「優良教學助理」申請表

與電子檔，請查照。

 說明：

 一、依據貴校105年9月12日州瀛教字第1050008789號函辦理。

 二、本校申請「優良教學助理」共計2名，申請表各1式3份，電子檔光碟各1份(如附件)。

 正本：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
 副本：本校教務處(教學資源中心)




 校長 陳建勝



長官判行之公文，點選『呈核傳送』
系統將直接傳送給文書組進行發文作業。

發文，請選取分類號，
俾利文書組為您結案
歸檔 。

學校對外發文作業學校對外發文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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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書函
1、於公務未決階段需要磋商、徵詢意見或通報時使用

2、寄送普通文件、書刊，或為一般性事務之通知、聯

繫、洽辦、查詢等事項行文使用。

3、本校單位對單位行文，或單位對校外行文，不可僅

使用校銜，應加上單位全銜，蓋單位條戳。

4、發函方式:書函依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決行層級判行

後，由承辦人登錄發文日期，單位發文代字號+創稿

文號，以紙本寄送者請蓋單位條戳，以單位或承辦

人電子郵寄送者，可不用印，如有需要可以繕打方
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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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書函
 本校單位對單行文之書函舉例:

年度盤點通知、防災演練、假日值勤表、計畫

案件申請注意事項、校內研習活動、稽核缺失

回覆，各類函轉文件...等。

 本校單位對外行文之書函舉例：

院、系專題或成果展之邀請、課程相關活動講

座邀約、學生實習面試、企業參訪觀摩、及社

區服務之聯繫...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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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單位對單位發文作業校內單位對單位發文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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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校內單位對單位行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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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校名+單位全銜

使用單位發文代字號+創稿文號
(即條碼號)

蓋用單位條戳後轉PDF檔，以單位
(或承辦人)之e‐mail發送書函。
依據電子交換作業辦法規定可不
用印，如有需要可使用繕打方式

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秘書室 書函 
地    址：苗栗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路 168

號 
承 辦 人：○○○ 
電    話：(037)651188-123 
傳    真：(037)651201 
電子信箱：○○○@webmail.ydu.edu.tw 

 
 
受文者：本校全體行政同仁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13 日 
發文字號：育大(秘)字第 1051300114 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 
附件：附件一檢核統計表、附件二分類統計表及附件三公文辦理比序表 
 
主旨：檢送本校 105 年 9 月份公文品質與時效檢核統計表、分類統計表及

公文辦理比序表各一份，請查照。 
 

正本：本校全體行政同仁 
副本：本校秘書室 

 



公文製作－單位對校外行文

使用單位發文代字號+創
稿文號 (即條碼號)

1.蓋用單位條戳後轉PDF檔，以單位或
( 承辦人)之e‐mail發送書函。
2.依據電子交換作業辦法規定可不用印，
如 有需要可使用繕打方式
3.若印出紙本蓋用單位條戳以信件寄送，
正、副本受文者要分別繕打。

（蓋單位條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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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校名+單位全銜

繕打受文單位全銜



公文製作-令(人事命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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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-令(法規發布)
 依據本校法制作業規定，本校校務會議、行政會議、
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、教務會議、學生事務會議、總
務會議、資訊圖書會議、通識教育中心會議及各學院
院務會議，應經相關會議或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於七
日內簽請校長核定，並發布施行。

 本校已於學校網頁建置法規發布公告區、秘書室亦建
置校級法規網頁，為簡化公文製作流程提升效率，上
述會議通過之法規，請業務承辦單位上陳發布令，請
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，法規由秘書室議事文書組上傳
法規發布網頁，並以 e_mail通知各一級單位，不另發
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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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-令(法規發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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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各承辦人以
電子公文令創
稿，並附辦法
上陳



公文製作-令(法規發布)
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

教師研究績優獎設置辦法
 中華民國98年8月25日育亞(研)字第0980004981號令發布

 中華民國100年6月2日育亞(研)字第1000003961號令發布

 中華民國102年7月29日一O一學年第二學期第五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

 中華民國102年8月20日育亞(人)字第1020005114號令發布

 中華民國103年3月31日一O二學年第二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

 中華民國103年4月2日育亞(研)字第1030002216號令發布



第 一 條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獎勵教師在

學術研究及產學合作之具體成效，訂定本辦法。

第 二 條 專任教師在本校任教滿一年，其前一學年之研究成果符合

下列任一條件者，得申請教師研究績優獎（以下簡稱本獎勵）。
(以下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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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承辦人繕打通過的會議
歷程

由議事文書組繕打發布令
歷程



公文製作-令(法規發布)
 以E_MAIL 通知

範例內容:

本校「教師研究績優獎設置辦法」業經103年4月2日以育亞
(研)字第1030002216號令修正，如需法規條文，請至本校法
規發布區(http://www.ydu.edu.tw/news/law)下載，請 查
照並轉知所屬。

承辦人：張 ○ ○
電話：(037)651188 轉0000
傳真：(037)651214
電子信箱：0000@webmail.yd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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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核准後由議事文書組將令
及辦法上傳法規發布區，並

E_AMIL通知各一級單位



公文製作-注意事項
速別

普通件：６日、 速件：３日、 最速件：１日
速別沒有「特急件」。
寫特急件會造成電子公文無法發文

附件
 請註明內容名稱、媒體型式、數量及其他有關字樣。
 附件名稱應與公文所提附件名稱相一致。

若以電子公文發文，檔案的名稱以8中文字
為宜不可太長，檔案的容量不可以超過10M，
超過限制將無法發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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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-注意事項
正、副本之內容應與正本完全相同，不得有所
差異，一般副本不含附件，如附件需給副本收
受單位須註明，正本不含附件也須註明

例如:

正本:教育部(不含附件)

副本:苗栗縣政府(含附件)、本校○○處
 填寫正、副本機關（單位）時， 排序原則：

（一）先上級機關（單位），後下級機關（單位）。
（二）先其他機關（單位），後自己機關 （單位）。
（三）先機關後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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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-注意事項

署名的要領

上行函文署機關首長職銜、姓名，

蓋職章。

平行文、下行文蓋職銜簽字章。

書函、開會通知單、移文單及一般事 務
性之通知、聯繫、洽辦等公文，蓋用機關
或承辦單位條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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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-注意事項
 公文之性質，若需要蓋「首長簽字章」 者，通常
填入機關首長之「職銜、姓氏及圈圈」，如「校
長 陳 ○ ○」。

 若需蓋「機關（單位）條戳」者，則寫入（本校
條戳）或（本處條戳）……。

教育部規定電子公文

上行文應繕打機關學校首長職銜姓名不蓋章

平行文或下行文一律不署名不蓋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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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-注意事項
上行函文署名範例

61

電子公文發文

繕打機關學校
首長職銜姓名
不蓋章

稿使用 校長 陳 ○ ○



公文製作-注意事項
平行文、下行文署名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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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公文發文

一律不署名不蓋章



書函範例
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秘書室 書函 

 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年 4 月 15 日 
發文字號：育亞(秘)字第 1030002481 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  
附件：如主旨  

主旨：檢送本校 103 年 3 月份公文時效統計表及公文辦理比序表各一份，

請 查照。 
 
正本：本校各一級單位 
副本：本校秘書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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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-注意事項

稿使用機關（單位）條戳

電子公文發文

一律不蓋章



公文書橫式書寫數字使用原則

 為使各機關公文書橫式書寫之數字使用有一致之規範可循，
特訂定本原則。

 數字用語具一般數字意義（如代碼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編號、發文字號、日期、時間、序數、電話、傳真、郵遞區
號、門牌號碼等）、統計意義（如計量單位、統計數據等）
者，或以阿拉伯數字表示較清楚者，使用阿拉伯數字。

 數字用語屬描述性用語、專有名詞（如地名、書名、人名、
店名、頭銜等）、慣用語者，或以中文數字表示較妥適者，
使用中文數字。

 數字用語屬法規條項款目、編章節款目之統計數據者，以及
引敘或摘述法規條文內容時，使用阿拉伯數字；但屬法規制
訂、修正及廢止案之法制作業者，應依「中央法規標準法」、
「法律統一用語表」等相關規定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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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拉伯數字／
中文數字

用語類別 用 法 舉 例

阿拉伯數字 代號（碼）、國民身分
證統一編號、編號、發
文字號

ISBN 988-133-005-1、M234567890、附表
（件）1、院臺秘字第0930086517號、臺79
內字第095512號

序數 第4屆第6會期、第1階段、第1優先、第2次、
第3名、第4季、第5會議室、第6次會議紀錄、
第7組

日期、時間 民國93年7月8日、93年度、21世紀、公元
2000年、 7時50分、挑戰2008：國家發展重
點計畫、520就職典禮、72水災、921大地震、
911恐怖事件、228事件、38婦女節、延後3週
辦理

電話、傳真 （02）3356-6500

郵遞區號、門牌號碼 100台北市中正區忠孝東路1段2號3樓304室

計量單位 150公分、35公斤、30度、2萬元、5角、35立
方公尺、7.36公頃、土地1.5筆

統計數據（如百分比、
金額、人數、比數等）

80﹪、3.59﹪、6億3,944萬2,789元、
639,442,789人、1：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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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拉伯數字
／中文數字

用語類別 用 法 舉 例

中文數字 描述性用語 一律、一致性、再一次、一再強調、
一流大學、前一年、一分子、三大
面向、四大施政主軸、一次補助、
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、每一位同仁、
一支部隊、一套規範、不二法門、
三生有幸、新十大建設、國土三法、
組織四法、零歲教育、核四廠、第
一線上、第二專長、第三部門、公
正第三人、第一夫人、三級制政府、
國小三年級

專有名詞（如地名、書
名、人名、店名、頭銜
等）

九九峰、三國演義、李四、五南書
局、恩史瓦第三世

慣用語（如星期、比例、
概數、約數）

星期一、週一、正月初五、十分之
一、三讀、三軍部隊、約三、四天、
二三百架次、幾十萬分之一、七千
餘人、二百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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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拉伯數字
／中文數字

用語類別 用 法 舉 例

阿拉伯數字 法規條項款目、編章節款
目之統計數據

事務管理規則共分15編、415條
條文

法規內容之引敘或摘述 依兒童福利法第44條規定：「違
反第2條第2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
1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。」

兒童出生後10日內，接生人如未
將出生之相關資料通報戶政及衛
生主管機關備查，依兒童福利法
第44條規定，可處1千元以上、3
萬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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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拉伯數字
／中文數字

用語類別 用 法 舉 例

中文數字 法規制訂、修正
及廢止案之法制
作業公文書（如
令、函、法規草
案總說明、條文
對照表等）

1.行政院令：修正「事務管理規則」第一百
十一條條文。

2.行政院函：修正「事務管理手冊」財產管
理第五十點、第五十一點、第五十二點，並
自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二月十六日生效．．．。

3. 「○○法」草案總說明：．．．爰擬具
「○○法」草案，計五十一條。

4.關稅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
照表之「說明」欄－修正條文第十六條之說
明：一、關稅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計算關稅完
稅價格附加比例已減低為百分之五，本條第
一項爰予配合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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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
會議前必要之準備事項：

（一）確定主持人及出列席人員。

（二）洽定開會地點及時間。

（三）準備議程、議案及開會資料。

（四）發開會通知。

（五）籌備或布置開會場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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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開會通知單
 開會通知單：分為校級會議、委員會議、單位會議，於召
集會議時使用。

 校級會議開會通知

如：校務會議、校務工作檢討會、行政會議、邀請校外學

者專家參與之會議(校務諮詢會議)及由主任秘書以上

層級主持之會議，使用校名全銜蓋用校名條戳。

發文方式：

校級開會通知單請串簽至文書組收發

由議事文書組以e-mail發送通知單，如需紙本寄送請註明

並提供詳細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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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級會議開會通知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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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委員會開會通知單
各委員會開會通知單，如：性別平等委員會、校
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學生輔導委員會、學生獎懲委
員會…等委員會，依分層負責判行後，使用校名
全銜+委員會名義，蓋用委員會條戳。

若以電子交換作業，可不用印(如有需要可採繕打
方式)。
發文方式:
由各委員會承辦單位以e-mail發送通知單(或以紙

本寄送)予與會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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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單位對單位發開會通知作業校內單位對單位發開會通知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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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機關要下拉選單位



委員會開會通知單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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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開會通知單

校長授權由一級單位主管主持之會議，如: 學術倫理
調查小組會議，依分層負責判行後，使用校名全銜
+負責單位全銜，蓋用單位條戳，若以電子交換作
業，可不用印(如有需要可採繕打方式)。

發文方式:
由業務承辦單位以e-mail發送通知單(或以紙本寄送)
予與會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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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各一級單位之開會通知單
 教務會議、學生事務會議、總務會議、資訊圖書會

議及進修部會議(有院長及系主任參加者)，由主任
秘書判行，並由秘書室登記開會日程(避免集會衝
突)。

 其他處、室、院務會議及系務會議…等。由單位一
級主管判行。

 各一級單位之開會通知單使用校名全銜+單位全銜，
蓋用單位條戳，若以電子交換作業，可不用印(如
有需要可採繕打方式)。
發文方式:
由業務承辦單位以e-mail發送通知單(或以紙本寄
送)予與會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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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一級單位之開會通知單範例

80

出席者：莊副校長謙亮、陳主任莉玲、藍院長天雄、周副院長浙、張主任

玉萍、沈主任湘縈、劉淑惠老師、吳素玲老師、徐雅鈴同學、鍾

章建宏同學 
列席者：陳主任進喜、吳組長啟源、曾秀蘭小姐 

(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戳條)



會議實務-簽到表
 本校法規所訂之出席者應為一級主管者，出席人員為

一級主管；列席人員為副主管。同時已擔任其他單位

之一級主管及副主管者，不再於列席名單中出現。

 簽到表之製作：

一、標題：應與開會通知單之事由、會議日期、時

間、地點相同。

二、出席、列席人員：以開會通知出席、列席人員為

原則，並分別列明，如有工作人員得另頁列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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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簽到表
 三、簽到單為多頁時，請於下方載入「第x

頁，共x頁」字樣。

簽到：

一、請簽到者以簽到表所載之姓名簽到；所
標為中文，則以中文姓名簽到。

二、代理人簽到時，請簽註於所代理之出席人員
空格處，並加註「代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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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簽到表
 應到及實到人數計算：

依全員親自出席時之人數為應到人數，列
席者及工作人員不列計。

實到人數之計算：在不違反法規狀況下，
依現行本校計算慣例，同一人兼任（或代
理）不同職務出席者，均以一人計。

依據會議規範第23條出席人因故不能出席會議時，得
以書面委託其他出席人，代表其發言。如各該會議另
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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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職 稱 姓 名 簽 名

1 校長 陳 建 勝

2 副校長
主任秘書 莊 謙 亮

3 副校長 陳 繼 志

4 副校長
休閒創意學院院長 李 麗 華

5 教務長/開發長
時尚造型設計系主任 龍 清 勇

84
1030402行政會議簽到表第1頁，共4頁

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
一○二學年第十四次(總次第一○三次)行政會議簽到表
壹、時 間：103年04月02日(星期三)上午09時
貳、地 點：綜合大樓三樓綜306會議室
參、主 席：陳校長建勝 會議記錄：傅珮芬

‧行政主管

龍教務長兼任三個
職務，如不克出席
會議，應指定1人

代理出席會議。
代理人於此處簽代
出席人數計1人

行政會議簽到表範例

多頁碼的
表達方式



陳淑貞主任為行政主管，
同時為學術單位副主管
請陳淑貞主任於此處簽
名，出席人數計1人。

如侯致遠主任不克出席會
議，請陳淑貞副主任代理，
陳淑貞副主任於此處簽代，
惟出席人數與行政主管並
計1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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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人文社會學院 

編 號 職  稱 姓 名 簽    名 

22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
應用英語系主任 陳 東 榮  

 
陳東榮院長不克出席會議，
請藍副院長、張玉萍副主任
於此處簽代，2個代理人簽同

一格，出席人數計1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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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議程
○○學年○○次○○處(室、院、系)會議

議程
壹、主席致詞

貳、報告事項

一、

二、

參、討論事項

一、

二、

肆、臨時動議

伍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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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報告事項
參考範例如下:如無可免列

(一)宣讀上次會議紀錄，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。
(二)上次會議主席指示管制事項執行情形
(三)委員會或委員報告。
(四)其他報告。(專案報告、單位報告、工作報告)
(五)以上各款報告完畢後，得對上次決議案之執行，
或其他會務進行情形，檢討其利弊得失，及其改進
之方法。
本校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將工作報告列於討論事項之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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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報告事項
 宣讀上次會議紀錄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

89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行情形  
會議名稱：一○二學年第二次(總次第二十五次)校務會議 

時間：102 年 10 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4 時 
地點：綜合大樓三樓 317 會議室 
主席：陳校長建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傅珮芬 
 一、會計室提本校 101 學年度財務報表，提請 討論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提送董事會審議。 
執行情形：本案業經 102 年 11 月 18 日第六屆第七次董事會議通過，決算書與會計師

查核報告並已於 102 年 11 月 29 日以育亞(計)字第 1020007939 號函送教育

部。 

校務會議參考範例



會議實務-報告事項
上次會議主席指示管制事項執行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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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為:行政會議第102學
年101次第1案管制事項

行政會議參考範例



會議實務-報告事項(提案單)

91

育達科技大學○○學年第○次第(總次第○次)○○會議報告事項 

編號 第一案 提案單位 資管系 

案由 本系招生策略，報請 公鑒。 

說明 

一、 

二、 

三、 

決定  

備註  



會議實務-工作報告
以行政會議為例

 工作報告須為與全校性有關或值得參考、分享之事件
等，例如：全校學生概況統計；全校教師升等情形；
全校性活動訊息預告、辦理進度或辦畢之重要成效；
師長或學生參與校外競賽得獎等優良事蹟。

 各單位內部會議之工作報告，依主管權責規劃應提報
之事項。故一般性或例行性業務，如教師參加研討會、
舉辦系所演講活動、配合其它單位填報資料或處理行
政事務等，可列入單位內部會議，無需提報至行政會
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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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校級工作報告

行政會議、校務會議、校務工作檢討會及

董事會議工作報告標題如下:
一、重要工作執行成果(分項提列)
二、未來重要工作(分項提列)
三、喜訊分享(選填)
四、其他(選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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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提案討論
(一)本次會議預定討論之事項。

(二)臨時動議。

 發言次數及時間 發言應簡單扼要，同
一議案，每人發言以不超過2次，每次以
不超過5分鐘為宜，但所有出席人均已輪
流講畢，或另有規定者不受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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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提案討論
 「案由」要簡明，切中要旨。

 「說明」要有依據或理由，資料準備完整。

 「辦法」要具體可行。

 提案若為法規修正案

(1)新法說明要有立法目的，並附條文(草案)

(2)修法說明要有本次修正重點，要附修

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條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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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討論事項(提案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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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實務-會議紀錄
會議應紀錄的項目參考如下:
一、會議名稱及會次。
二、時間。
三、地點。
四、主席姓名。
五、出席人姓名及人數、列席人姓名、請假人姓名

(本校以簽到表取代不列名)
六、紀錄姓名。
七、報告事項(參閱P.77)。
八、討論事項。
九、主席指示事項
十、其他重要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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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用格式均可至秘書室網頁
http://sec.ydu.edu.tw/

的其他下載，下載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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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是「簽」或「函稿」? 類別為「簽」內容卻為稿的格式，然
又無受文者。請各級主管核閱公文應注意其內容是否恰當。

公文案例解析-
簽稿錯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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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旨「記功案」請修正為「獎勵案」。
二、獎勵之依據請於說明內敘述。
三、獎勵建議名單應有一欄為「獎勵事由」，簡述本案相關人員個人之績效與貢獻，如:承辦(或

協辦、督導)本校「訓練評核系統」訪視獲勞委會評核為訓練機構版銅牌，績效優良。
四、原則上獎勵應區分主辦、協辦、及督導人員分別給予不同獎勵，例如主辦人員記功一「次」

、協辦及督導主管則嘉獎一或二次(越高層級主管獎勵越低)，另通常並非所有參與人員均給獎。

公文案例解析



一、上行文用語錯誤
二、本函是提申請計畫或陳報執行成果? 主旨與說明不同，且成果

執行資料僅「收支結算表」，應釐清有無錯誤後再擬稿。

公文案例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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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栗縣政府 函

承辦人簽文:
一、本文係苗栗縣政府來函核准本校進修部學生吳瑋峻等5員延長修業年限學

生名冊。
二、回文字號已登錄系統。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
本文為苗栗縣政府函請其相關鄉鎮公所登註本校延畢生之兵役緩徵
資訊，並非「核准」本校學生延長修業年限，簽文應注意來文內容。

公文案例解析



一、本函是否只發給學校？若不是，則主旨「…敬請惠允 貴校相關人員…
」 應修正為「…敬請惠允 貴單位相關人員…」。

二、本函之目的為請各單位給予與會人員公假出席研討會，故正本應發
單位，副本發給與會人員。

公文案例解析-
發文正副本錯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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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案例解析
簽文內容不詳

簽文中未說明經費流用之額度

會計室意見如下：
一、該系原學術活動費編列校慶活動8,200元，但校慶卻未支用。
二、經查該系耗材費倘餘14,000元，是否請使用單位說明流用後經
費用途為何，以證明耗材費實有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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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列正、副本受文者

公文案例解析
發文未填正副本收受者



107

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縣新興高級中學 函

承辦人簽文
一、本文為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縣新興高級中學辦發10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升

學獎學金案。
二、請各系通知獲獎同學並准請公假，讓獲獎同學回母校領獎。
三、本文陳閱後存參。

簽呈應簡述來文內容，如附件中有本校三位獲獎同學名單，應於簽擬意
見中列出其姓名及所屬系別，其後才請各系通知



出席人員應依職級大小排序，先繕打行政、學術主管，依序教師
及行政同仁，並注意職稱及人員是否有誤 108



本函之副本發給本校學生事務處，不需發給校內其他單位

公文案例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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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行函範例原稿
主旨太長

主旨和說明重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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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行函範例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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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處理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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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補強資料
台北市職能發展學院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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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說明未說明

台北市職能發展學院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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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處時已過需函復之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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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能管家案未
依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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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能管家第1次延班案復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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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見簽擬本校應函復說明



120

全能管家第2次延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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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稿並陳??

附件為表冊，未見報告書



非簽非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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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報告缺件

125
應有成果或結案報告書格
式，列出必要章節(目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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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~謝謝聆聽~~
歡迎提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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